印度尼西亚发布通告制定关于加工食品标签中使用“牛奶”的规定

2025年11月24日，印度尼西亚食药局（BPOM）发布2025年第7号通告，对加工食品类型名称和标签中使用“牛奶”一词作出规定，自发布之日实施。主要内容：（1）“牛奶”类型名称仅能用于产奶牲畜（如牛、水牛、山羊等）的液体，但在注册时也可作为加工食品（如椰奶和大豆饮料）的类型名称；（2）使用“牛奶”名称的大豆制品必须使用大豆、大豆提取物或大豆蛋白产品为原料；（3）加工食品的标签上，“牛奶”一词必须与印尼语类型名称相邻，且字体不得突出强调；（4）“牛奶”一词不得用于除大豆和椰奶外的其他植物性饮料或非乳制品动物产品。（上述翻译内容仅供参考，如有进一步需求，请查找原文）

